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成都宏明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宏明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保荐机构及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对宏明电子部分募投项目拟增加实施地点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917 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0,387,340 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69.6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16,782,104.40 元，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79,147,431.26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37,634,673.14 元。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XYZH/2026BJAG1B0162]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截至 2026 年 6 月 10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进度 

1 
高储能脉冲电容器产业化

建设项目 
50,942.81 进行中 

2 
新型电子元器件及集成电

路生产项目（一期/二期） 
39,415.51 进行中 

3 精密零组件能力提升项目 9,878.86 未开工 

4 
高可靠阻容元器件关键技

术研发项目 
15,000.00 进行中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进度 

5 
电子材料与元器件关键技

术研发项目 
15,000.00 进行中 

6 
3C 精密零组件、新能源电池

及汽车电子结构件研发项

目 
10,000.00 进行中 

7 数字化能力提升项目 9,834.00 进行中 

8 补充流动资金 45,000.00 已完成 

合计 195,071.18  

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1,678.21 万元，扣除不含增值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7,914.74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3,763.47 万元，超募金额 8,692.29 万元。截至

2026 年 6 月 10 日，超募金额使用计划尚未明确。 

二、本次增加实施地点的基本情况 

（一）高储能脉冲电容器产业化建设项目 

募投项目“高储能脉冲电容器产业化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高储能项目”）

实施主体为宏明电子本部，为保障募投项目高储能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业务发展

需要和资源配置规划采取分步实施，增加租赁场地“成都市龙泉驿区雅士路 99

号”（以下简称“雅士路 99 号”）为该项目的实施地点，开展该项目第一期高储

能脉冲电容器能力提升项目建设，除此之外，该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募

集资金投入额、建设内容等不存在变化，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构成募投

项目的实质性变更。前述租赁场地租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高储能脉冲电容器产业化募投项目变更前后对比表 

变更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变化情况 

建设地点 
成都市龙泉驿区北京

路 188 号 
成都市龙泉驿区北京路 188 号；成都

市龙泉驿区雅士路 99 号 
新增地点 

（二）新型电子元器件及集成电路生产项目（二期） 

募投项目“新型电子元器件及集成电路生产项目（二期）”（以下简称“新型

电子二期项目”）实施主体为所属公司成都宏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

明宏科”）。为保障新型电子二期项目顺利实施，宏明宏科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和资

源配置规划，增加宏明宏科现自有厂区“成都市龙泉驿区星光中路 20 号”（以下

简称“星光中路 20 号”）为该项目的实施地点，采取分步实施，开展该项目第一



期贱金属多层瓷介电容器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建设，除此之外，该项目的实施主

体、投资总额、募集资金投入额、建设内容等不存在变化，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

变更，不构成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 

新型电子元器件及集成电路生产项目（二期）变更前后对比表 

变更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变化情况 

建设地点 
宏明宏科第二基地（合文

东路 58 号） 

宏明宏科第二基地（合文东路 58
号）、成都市龙泉驿区星光中路 20

号 
新增地点 

三、增加实施地点的原因 

（一）高储能项目 

该项目涉及厂房建设，根据公司以往类似产线建设项目经验，涉及厂房建设

等基本建设项目的相关手续相对复杂、实施周期较长。因此，遵循“急用先行、

分步实施”原则，对整体产能和发展规划进行优化，新增雅士路 99 号现有厂房

作为实施地点，先行启动第一期高储能脉冲电容器能力提升项目建设，力求实现

生产效率与生产稳定性的协同优化，有利于加快项目落地见效、降低项目技术风

险，投资效益更佳。 

（二）新型电子二期项目 

在项目前期准备环节中，发现原空间布局等方面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通

过新增实施地点可使项目整体布局更合理，投资效益更佳。 

四、增加实施地点对募投项目及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不涉及募集资金投向、用途或实施方式的变更，

未改变募投项目建设的背景、募集资金投资总额和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产

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通过本次变更可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加快募投项目落地见效。 

五、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1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募投项目高储能脉冲电容器产业化建设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议案》《关于公

司募投项目新型电子元器件及集成电路生产项目（二期）增加实施地点的议案》。

上述事项不涉及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后续募投项目实施应按规定履行国资审批程序。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后续募投项目实施应按规定履

行国资审批程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不涉及募集资金投向、用途

或实施方式的变更，未改变募投项目建设的背景、募集资金投资总额和实施主体，

不会对募投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的事项无异议。 
 

 

 

 

 

 

 

 

 

 

 

 

 

 

 

 

 

 

 






